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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职调查项目专项法律服务合同
合同编号：           
甲  方：广西金源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地：河池市宜州区庆远镇山谷路84号沿街地段综合楼 
经办人：  蓝发  电  话： 18578938307   

乙  方：                                   
住所地：                                    
主办律师：        电  话：                 
鉴于：
1.甲方拟就广西金源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源公司”）与上游企业凤皇天下(广西)贸易有限公司、广西坤维供应链有限公司、河池壮乡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及下游企业中经城投(广西)贸易有限公司开展白砂糖贸易合作。现委托乙方为本项目进行法律尽职调查，并出具法律尽调报告和法律意见书。
2.乙方是合法注册，并具有相应资质的律师事务所，自愿接受甲方的委托。
为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经双方协商一致，特签订本合同。
一、尽职调查对象。
（一）尽职调查对象：凤皇天下(广西)贸易有限公司、广西坤维供应链有限公司、河池壮乡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中经城投(广西)贸易有限公司。 
1、凤皇天下(广西)贸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家荣
住所地：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南宁片区博艺路8号江悦蓝湾6号楼2单元12层1208号房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100MADTA3NH50
2、 广西坤维供应链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高翔
住所地：河池市金城江区育才路3巷55号2楼201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1202MAEX4RTF5H
3、 河池壮乡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君君
住所地：河池市金城江区金城西路18号（碧桂园凤凰台A区1号商业楼）115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1202MAG0LEM17T
4、 中经城投（广西）贸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加佳
住所地：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南宁片区明月东路6号民族风情街北地块项目B10号楼一层106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100MABT6P6X2D
（备注：最终实际尽职调查对象可以由甲方指定）
二、尽职调查方式和内容
（一）非现场调查
通过查阅档案资料，了解尽职调查对象的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公司基本情况、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历史沿革、业务状况、经营资质、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主要资产、债权债务、公司对外担保、重大资产变化及收购兼并、公司章程的制定与修改、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运作情况、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变化情况、公司的税务和财务及财政补贴情况、公司环境保护和产品质量技术等标准、公司知识产权、公司募集资金的运作（IPO、再融资）、公司的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公司员工的劳动关系及社会保险缴纳情况等（具体尽调内容由甲方决定，乙方无条件执行）。
（二）现场调查：通过走访尽职调查对象了解尽职调查对象的资产情况，搜集、核实、补充资产信息。
（三）外围调查：通过对工商、税务、房产、土地、社保等行政或资产登记管理部门进行查询，或通过其他相关方面调查了解资产有关情况。
三、服务期限
本协议自甲乙双方负责人或者授权代表签字/签章并加盖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有效期至乙方完成委托服务内容之日止。
四、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一）甲方的权利
1、乙方如有违反本合同行为的，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
2、乙方在尽职调查过程中出现重大过错而影响甲方项目进度的，甲方有权单方面解除本合同，并要求乙方退还费用。
（二）甲方的义务
1、甲方应如实向乙方陈述与委托事项有关的情况，提供与委托事项有关的文件、资料及必要的证据材料。
2、甲方应按照本合同第六条的相关约定向乙方支付服务费用。
五、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一）乙方的权利
1、乙方有权按照本合同第六条的相关约定收取服务费用。
2、甲方如有违反本合同行为的，乙方有权解除本合同。
（二）乙方的义务
1、乙方需按照律师行业规范和惯例，开展尽职调查。
2、乙方应最终对尽职调查对象的各项调查内容发表结论性意见。
3、乙方应当根据甲方及甲方审查人员提出的修改意见对报告进行完善。
4、在服务期间,乙方不得随意变更指派人员。乙方应及时解决开展尽职调查工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保持尽职调查工作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5、乙方不得存在玩忽职守等损害甲方权益行为。
6、乙方对项目的有关事宜需严格保密，不得违反保密承诺。
7、乙方需以专业的业务水平、较高的服务质量、积极的工作态度和高效的沟通协调能力开展委托工作。
8、乙方应依法履行职责，不得有任何损害甲方利益的行为发生，否则，依法承担因此而产生的全部责任；乙方应对因越权代理或其他违法行为给甲方、第三人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9、在本合同规定的服务期限内，乙方不得接受在本项目中与甲方有利益冲突的任何其他人的委托，不得代理其参与调解、诉讼、仲裁、非诉讼活动以及其他可能损害甲方利益的活动，但经甲方同意豁免的除外。
10、乙方需于本合同签订后一个工作日内进场，在获取全部尽调资料（含财务资料）后5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提交法律尽职调查报告（初稿）。
12、乙方应指派                等律师作为本项目团队成员，负责本合同项下的委托工作。
六、服务费用的计提与支付
（一）服务费用
根据     年    月     日成交通知书，本项目法律尽职调查服务费用为       元（大写：      元整）。该费用为包干价，即为完成本合同项下委托事项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专业服务费用、其他费用（如差旅费、住宿费、通讯费、邮费、打印费等）、增值税及其他附加税等杂项支出。
（二）服务费用的支付
服务费用分期支付，具体如下：
1、本合同签订后五个工作日内支付20%费用，即        元（大写：         元）；
2、法律尽职调查报告及法律意见书（终稿）提交并通过甲方审核通过后支付80%费用，即       元（大写：         元）。
4.乙方收款账户
户  名：                              
开户行：                              
帐  号：                              
（三）发票
1.乙方应当在本合同约定付款日之前依据法律法规向甲方开具（或通过税务机关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在甲方收到增值税专用发票并认证合法有效后再支付款项。
2.甲方开票信息：
公司名称：广西金源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地 址：河池市宜州区庆远镇山谷路84号沿街地段综合楼  
税 号：91451200MA5N31KM3X 
开 户 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河池市宜州支行
帐 号：2034 5270 2001 0000 0188 011
七、其他
1、法律适用：本合同的成立、效力、解释和履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2、在尽职调查标的公司提供真实、合法以及完整的资料的情况下，乙方根据自身专业判断出具的尽职调查报告存在应当发现而未发现的法律风险，造成甲方损失的，应承担赔偿责任。
3、争议解决：因本合同引起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双方均应友好协商解决；如果不能解决的，任何一方均有权选择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4、协议的生效：本合同经双方负责人或者授权代表签字或签章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5、本合同签署前形成的与本次交易相关的任何文件如与本协议相冲突，应以本合同为准。
6、如果本合同的某条款被宣布为无效，应不影响本合同其他任何条款的效力。
7、本合同中所有条款的标题仅为查阅方便，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被解释为本合同之组成部分，或构成对其所指示之条款的限制。
8、如有未尽事宜，双方可签订补充协议。附件、补充协议为本协议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9、本合同一式肆份，甲乙双方各执贰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尽职调查项目专项法律服务合同》签署页）


甲 方：广西金源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盖章）
负责人或授权代理人：           （签章）



乙方：                          （盖章）
负责人或授权代理人：            （签章）
   
签订日期：




1

